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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 111 年度營業決算評估報告 

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簡稱台水公司)111 年度決算營業

收入 320 億 9,620 萬 3 千元，減除營業成本 275 億 199 萬 9 千元及營

業費用 36 億 5,209 萬 6 千元，營業利益為 9 億 4,210 萬 8 千元，再減

除營業外損失 7 億 9,022 萬 9 千元及所得稅費用 8,064 萬 9 千元，本

期淨利7,123萬元，較預算數淨損1億6,277萬 9千元，相距2億3,400

萬 9 千元，謹評述如下： 

三、部分區處經營績效仍待改善，允宜因地制宜研謀對策精進，俾利

永續發展及有效運用水資源 

台水公司 111 年度營業收入、營業成本及營業費用決算數分

別為 320 億 9,620 萬 3 千元、275 億 199 萬 9 千元及 36 億 5,209

萬 5千元，收支相抵後營業利益 9億 4,210 萬 9千元，較預算數 9

億 7,761 萬 5千元，減少 3,550 萬 6千元(減幅 3.63%)。經查： 

(一)部分區處營業成本費用率連續 3 年超過 100%且呈增加趨勢，

允宜因地制宜改善各區處經營績效 

檢視台水公司各區處 109 至 111 年度營業收支執行情形及

售水概況(詳表 1)，說明如下： 

1.全公司 111 年度營業成本費用率為 96.24%，其中第一、五、

八、九、十及屏東區處營業成本費用率超過 100%，顯示該地

區營業收入尚不敷支應所需營業成本與費用，且第十區處甚

至高達 172.70%，詢據台水公司說明，各區處營業成本費用率

差異甚鉅主要因各區處都市化程度、地形高低落差及水源差

異等不同經營條件所致。 

2.111 年度部分區處營業成本費用率較 110 年度呈增加趨勢，包

括第一、三、五、九及十一區，其中第一、五及九區連續 3

年度營業成本費用率均逾 100%，允宜加強各區處成本控管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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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，並因地制宜研謀改善經營績效。 

表 1  台水公司各區處 111 年度營業收支執行概況  單位：%；新臺幣千元 

區處 供水範圍 
109 年度
營業成本
費用率 

110 年度
營業成本
費用率 

111 年度 

營業收入 
營業成本
與費用 

營業成本
費用率 

一 
新北市北部
及基隆市 

114.02  115.54 1,339,648 1,571,102 117.28  

二 
新北市林口
區及桃園市 

76.72  77.15 4,474,755 3,451,632 77.14  

三 
新竹縣、新竹
市及苗栗縣 

67.00  68.13 3,107,415 2,139,765 68.86  

四 
臺中市、 
南投縣 

72.84  74.40 5,166,297 3,805,501 73.66  

五 
雲林縣、嘉義
縣及嘉義市 

119.73  123.44 2,074,199 2,594,646 125.09  

六 臺南市 86.04  84.05 3,876,964 3,064,262 79.04  

七 
高雄市、 
澎湖縣 

93.02  92.48 5,491,764 5,209,369 94.86  

八 宜蘭縣 111.38  116.16 685,785 786,073 114.62  
九 花蓮縣 124.93  125.32 392,522 513,306 130.77  
十 臺東縣 168.47  174.68 246,278 425,322 172.70  
十一 彰化縣 89.13  89.76 1,433,903 1,323,195 92.28  
十二 新北市南部 96.53  99.85 2,995,836 2,887,815 96.39  
屏東 屏東縣 - 139.06 810,488 1,088,607 134.32  
全公司 - 96.67 97.86 32,096,203 31,154,094 96.24 

資料來源：台水公司提供資料及台水公司 111 年度決算書。 

(二)台水公司 111 年度實際供水率、抄見率及漏水率較 109 及 110

年度改善，惟部分區處辦理實況仍待加強，允宜研謀對策精進 

彙整各區處 109 至 111 年度實際供水率、抄見率及漏水率

概況(詳表 2)，並說明如下： 

1.109 至 111 年度台水公司實際供水普及率呈逐年增加，111 年

底已達 94.55%，惟第十及屏東區處 111 年度實際供水率尚未

達 9 成，並以屏東區為最低(111 年度僅 69.52%)，至第一區

近年實際供水普及率有下降趨勢，允宜持續改善無自來水地

區供水狀況，俾維民眾用水權益。 

2.台水公司 111 年度抄見率為 78.76%，全公司及各區處 111 年

度抄見率均較以往年度提升，然第一、四、十及屏東區處抄

見率仍低於 75%，其中第一及屏東區處抄見率未達 70%明顯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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低，為避免配(供)水量因漏水等流失，允宜審慎分析各區處

配(供)水量及抄見量差異原因，研謀改進。 

3.台水公司 111 年度漏水率降至 13.10%，並低於預計值

13.20%，各區處漏水率雖較以往年度改善，惟第一及屏東區

處漏水率仍超過 20%，允宜衡酌各區處實際狀況規劃降低漏水

率對策，以有效運用水資源。 

綜上，台水公司 111 年度營業成本費用率為 96.24%，雖較 109

及 110 年度略下降，惟全公司 13 個區處中仍有 6個區處營業成本

費用率高逾 100%，允宜因地制宜研謀改善；另部分區處實際供水

普及率、抄見率及漏水率明顯低於其餘區處，亦待通盤檢討並妥

為規劃後續改進對策。 

表 1  台水公司各區處近 3年實際供水普及率及抄見率暨漏水率情形 

  單位： % 

區處 
109 年度 110 年度 111 年度 

實際供水
普及率 

抄見率 漏水率 
實際供水
普及率 

抄見率 漏水率 
實際供水
普及率 

抄見率 漏水率 

一 94.25 67.46 24.14 94.09 68.69 22.89 93.78 69.59 22.01 
二 96.12 78.67 12.95 96.73 78.12 12.54 97.32 79.41 12.19 
三 90.40 81.61 12.05 91.13 81.82 11.85 91.80 82.01 11.63 
四 93.53 73.47 16.83 93.72 74.13 16.36 93.88 74.83 15.67 
五 94.47 77.68 12.57 94.68 78.00 12.37 94.90 78.18 12.14 
六 99.03 83.17 8.47 99.02 83.30 8.26 99.03 83.73 7.95 
七 88.51 78.64 10.16 96.50 79.73 7.98 96.66 80.00 8.34 
八 95.74 77.55 14.80 95.77 78.32 14.03 95.79 78.78 13.57 
九 89.63 74.72 17.37 89.91 74.96 17.13 90.00 75.34 16.75 
十 83.63 69.94 19.45 84.56 70.11 19.29 85.51 71.74 17.80 
十一 95.72 77.32 13.58 95.95 77.70 13.13 96.18 78.02 12.74 
十二 99.19 81.89 8.05 99.22 82.38 7.78 99.22 83.04 7.59 
屏東 - - - 63.00 65.15 25.27 65.52 67.21 22.45 
全公司 93.92 77.97 13.90 94.24 78.28 13.59 94.55 78.76 13.10 

說    明：1.實際供水普及率=實際供水人口數/行政區域人口數。 
2.抄見率=抄見量占配(供)水量之百分比；抄見量指由各用戶水表計出
實際水量之和；配(供)水量係指供水系統(淨水場)為滿足轄區用水
需要之一定期間內供應水量。 

資料來源：台水公司提供資料及台水公司 111 年度統計年報。 

（分機：1922 羅玉姍） 


